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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8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7 月 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 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5）京 0115 民初 28414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陈天清、林斯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股东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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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南京东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道远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章达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股东 

 

姓名或名称：天津市北辰区金旌丰达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游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股东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泰”或“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根据现场表决，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林斯

先生、杨国平先生就 2024 年年度股东会议案（四）、（六）、（十）、（十二）、（十

三）、（十四）、（十五）、（十六）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根据林斯先生提供的其与杨

国平先生签署的《<关于共同控制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及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二）》（以下称“《共同控制协议》补充协议（二）”）的规定，对于议案

（四），公司将林斯及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天津科泰康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泰康达”）（合计 11,451,062 股，占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402%）的投票结果统计为与杨国平相一致的投票结果；

对于议案（六）、（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公司将杨国

平及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天津科泰胜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科泰胜达”）（合计 13,597,547 股，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7.0028%）的投票结果统计为与林斯相一致的投票结果，具体如下： 

议案（四）《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林斯投同意票，杨

国平投弃权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10%未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林斯投同意票，杨

国平投弃权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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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680%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林斯投反对票，杨国平

投弃权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08%未获通过； 

议案（十二）《关于选举陈天清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林斯投反对票，杨国平

投同意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08%未获通过； 

议案（十三）《关于罢免林斯董事的议案》：林斯投反对票，杨国平投同意票，

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08%未获通

过； 

议案（十四）《补选陈强为新董事、填补林斯罢免后董事席位空缺的议案》：

林斯投反对票，杨国平投同意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08%未获通过； 

议案（十五）《关于对天津工程项目进行专项审计事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议案》：林斯投同意票，杨国平投反对票，表决结果以普通

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092%获得通过； 

议案（十六）《关于选举游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林斯投同意票，杨国

平投反对票，表决结果以普通股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177%获得通过。 

公司股东杨国平、科泰胜达、张桂林、张懿达、陈天清，就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认为公司应按照杨国平先生在股东会期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统计表决结果。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陈天清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的议案六《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案十五《关于对天

津工程项目进行专项审计事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议案》、

议案十六《关于选举游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的决议不成立； 

2.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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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议案十二《关于选举陈天清为公司董事的议案》、议案十三《关于罢免林

斯董事的议案》、议案十四《补选陈强为新董事、填补林斯罢免后董事席位空缺

的议案》决议成立； 

3.请求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林斯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25 日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有效。 

2.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2 月 2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一、确认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针对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案十五《关于对天津工程项目进

行专项审计事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议案》、议案十六《关

于选举游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的决议不成立； 

二、确认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针对议案十

二《关于选举陈天清为公司董事的议案》、议案十三《关于罢免林斯董事的议案》、

议案十四《补选陈强为新董事、填补林斯罢免后董事席位空缺的议案》的决议成

立； 

三、确认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针对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二《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三《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议

案五《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议案七《关于公司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议案八《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议案九《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议案十一《关于对天津工程项目进行

专项审计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有效。 

四、驳回林斯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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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进展 

本案一审判决暂未生效，处于上诉期，存在上诉的可能性，如有后续进展公

司将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产生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根据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次诉讼可能导致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部分决议效力发生改变，提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北京华科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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